
 - 1 - 

 

中卫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节水管理制度 

 

第一条  为加强全局公共机构节水工作，提高水资源利用效

率，发挥公共机构在建设节约型社会中的表率作用，减少公用经

费支出，建设节约型机关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建立统一台账，加强用水消耗统计工作。统计台账

登记要全面、准确、及时，数据要与实际发生的原始凭证相符，

不得造假虚填。 

第三条  注重洗手间用水节约。加强用水设备的日常维护管

理，严禁跑、冒、漏，避免出现“长流水”现象；大力推广使用感

应式节水龙头和器具，在办公区域适当位置放置盛水器具收集保

洁用水。 

第四条  加强用水设备检修。加强对供水供热设施的日常检

查，重点检查管网和预埋管道，发现问题及时检修。 

第五条  定期观测定量分析。安排专人定时、定期抄录水表，

比较分析用量，发现情况异常，立即进行管网检查。 

第六条  实行定额管理。科学确定年度水耗总量、人均水耗、

单位建筑面积水耗定额，要在能耗定额内使用能源。办公室每年

要结合节能监督检查和绩效考核对公共机构能耗定额执行情况

进行监督检查，确保年度节水目标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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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张贴节水标识，公布维修电话。在办公区域显著位

置张贴节水标志，设置温馨提示，并公布维修电话。发现跑、冒、

滴、漏或其他浪费情况及时向维修部门报修，报修时要说明准确

地点。 

第八条  加强节水宣传。运用各种宣传形式进行节约用水宣

传教育，提高对水资源节约重要性的认识，增强节能责任心。加

强用水管理，教育机关广大干部职工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科学用

水、自觉节水，节约用水人人有责。 

第九条  加强用水统计分析。指定专人负责水消耗季度和年

度统计汇总和分析报告工作，每季度和年度水消耗情况统计汇总

及分析报告在规定时间内报送。 

第十条 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 


